
证券代码：

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07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的通知：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1

年

01

月

11

日、

2011

年

01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和提

示性公告。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01

月

27

日上午

9: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01

月

27

日

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

2

）通过互联网络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01

月

26

日

15

：

00

至

2011

年

01

月

27

日

15

：

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号会议室

4

、召集人：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江山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为

142,344,70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71.172%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2,30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71,15%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44,70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0.0224%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江山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

次会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进行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袁占虎先生出席

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竟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授权董事会办理焦作龙星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建设炭黑生产基地项目相关筹备工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42,30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

， 反对

35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

，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14%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刘江山先生、俞菊美女士、马宝亮先生、江浩先生、刘河山先生、

魏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

2011

年

1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

月

27

日。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选举刘江山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142,300,0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2

）选举俞菊美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142,3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3

）选举马宝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142,3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4

）选举江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142,3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5

）选举刘河山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142,3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6

）选举魏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142,3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董尚雯女士、刘玉平先生、蒋殿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

2011

年

1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

月

27

日。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选举董尚雯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142,3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2

）选举刘玉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142,3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3

）选举蒋殿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142,3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30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

，反对

3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

，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1%

。

五、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竟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

二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

一

)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北京市竟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三

)

第一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会议公告及其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7

日

股票简称：飞马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１０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０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６７．２１％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１６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即以公司股本总数

１３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公司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即以公司股本总数

２０

，

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３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在本限售期内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意向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作出的以下承诺：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广州市飞马运输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２

、发行人股东赵自军（兼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和黄汕敏（兼发行人副总经理）分别

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

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所持股份的

５０％

。除前述限售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在其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３

、发行人其他股东印健、金军平和曹杰分别承诺：自持有本公司新增股份之日（即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其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也不存在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情况说明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０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６７．２１％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１６

，

０８７

，

５００

股。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４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可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

备注

１

广州市飞马运输有限公

司

１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

印健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副董事长

３

金军平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曹杰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５６２

，

５００

董事、副总经理

合计

２０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６

，

０８７

，

５００

注：

１

、公司股东广州市飞马运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解除

限售

１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

股办理了股权质押，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１０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①

公司股东广州市飞马运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的登记手续， 质押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０３０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

②

公司股东广州市飞马运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的登记手续， 质押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０２１

、

２００９－０２２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 （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公

司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上述质押的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实

际变为

５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２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印健及公司董事、高管曹杰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印健、曹杰共持有公司股

份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本次解除限售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其中的

２５％

即

１

，

６８７

，

５００

股为本次实际

可上市流通股份，其余

５

，

０６２

，

５００

股作为高管股份继续锁定。

３

、公司原高管金军平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离职，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军平离

职已达

１

年

８

个月，其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解除锁定。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

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７

，

４３１

，

０００ ５

，

０６２

，

５００ ２０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８４３

，

５００

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

、高管股份

１１

，

７８１

，

０００ ５

，

０６２

，

５００ １６

，

８４３

，

５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８

，

５６９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５８７

，

５００ ２８９

，

１５６

，

５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截至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公司限售股份持

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此次申请共计

２０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本保荐人已提请公司持有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股东预计未来一个月

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超过该公司股份总数

１％

的， 应当通过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经审计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７０

，

３３２

，

２８０ ６０

，

２７２

，

５６３ １６．６９％

营业利润

２

，

６１３

，

９７６ ２

，

０６４

，

１６３ ２６．６４％

利润总额

４

，

３８４

，

９８３ ３

，

３２４

，

７４２ ３１．８９％

净利润 注

２ ３

，

２５４

，

２５１ ２

，

４５８

，

１２１ ３２．３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注

２

２

，

７９４

，

３２３ ２

，

３３８

，

５６１ １９．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注

２ １．１８

注

３ ０．９３

注

４ ２６．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注

２

１．０１

注

３ ０．８９

注

４ １３．４８％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注

２

１４．０９％ １４．６１％

下降

０．５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全面摊

薄净资产收益率（

％

）注

２

１２．１０％ １３．９０％

下降

１．８０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８２

，

２８６

，

９１２ ６８

，

３４２

，

３２２ ２０．４０％

股东权益注

２ ２３

，

０９７

，

００８ １６

，

８２５

，

２６７ ３７．２８％

每股净资产 （元）注

２ ８．２４

注

５ ６．３７

注

６ ２９．３６％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

２

：以上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注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数（即

２

，

８６６

，

７３１

，

６８４

股）扣除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６２

，

４０７

，

１８６

股后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计算。

注

４

：

２００９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以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数 （即

１

，

８３１

，

３３６

，

２１５

股） 扣除当时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６９

，

７３７

，

５２３

股， 并按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进行了重述后

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计算。

注

５

：

２０１０

年末每股净资产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数（即

２

，

８６６

，

７３１

，

６８４

股）

扣除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６２

，

４０７

，

１８６

股后的股数计算；

注

６

：

２００９

年末每股净资产以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数 （即

１

，

８３１

，

３３６

，

２１５

股）扣除当时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６９

，

７３７

，

５２３

股，并按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进行了重述后的股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简要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７０

，

３３２

，

２８０

千元，较上年增长

１６．６９％

；利润

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３８４

，

９８３

千元，较上年增长

３１．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

币

３

，

２５４

，

２５１

千元，较上年增长

３２．３９％

，利润总额及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是因为（

１

）本公司销

售规模增长；（

２

） 本公司的一家联营公司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导致本公司确认投资

收益所致。

２０１０

年末，本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２０．４０％

，为人民币

８２

，

２８６

，

９１２

千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２３

，

０９７

，

００８

千元，较上年末增长

３７．２８％

，增长的主要原因

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Ｈ

股新股配售、

２

月

Ａ

股认股权证行权增加股本及资本公积， 以及

２０１０

年

度内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三、其他说明

有关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详情， 请参阅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发布的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四、备查文件

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按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６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以书面及传真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于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上

午九点三十分在东磁大厦九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含独立董

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时金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何时金董事属于《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故对该项议

案回避表决，其他

６

名董事参与表决。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九、授予条件和程序的相关规定，结合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所确认的公司经营业绩指标；由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全体激励对象进行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绩效考核，确认公司所有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均达到合格标准；以及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公司董

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决定依据公司

２０１０

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中，授权事项第一项第

２

条“确定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和解锁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的规定，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为授予日并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

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６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以电话、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

半在东磁大厦九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 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厉宝平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关于核实

Ａ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为审查公司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资格与条件，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

否符合激励计划确定的授予条件进行了逐一核实。 经核实，公司监事会认为：

１

、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情形；

３

、激励对象不存在具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４

、激励对象不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５

、激励对象在

２０１０

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为此，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确定的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全部资格与条件。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６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横店东磁”）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为授予日，对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限制股票。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１

、标的股票种类：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横店东磁限制性股票。

２

、标的股票来源：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

、激励对象：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统计并经公司监事会审核，具备本计划

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共

２５

人，占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员工总数的

０．３２％

。

４

、对股份限售期安排的说明：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

４８

个月，自标的股票的授予日起

计算。公司将采取一次性向激励对象授予全部标的股票的方式实施本激励计划。自授予日

起的

３６

个月内为标的股票锁定期，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予以锁定，并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当年、第二、第三年分期根据可申请解锁的确认条件

确认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比例（

３０％

、

３０％

、

４０％

）。 锁定期后的

１２

个月为标的股票解

锁期，在满足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且激励对象考核合格时，激励对象可在董事会确

定的解锁期内对已确认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 解锁期内因未达到解锁条

件而确认为不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再解锁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因激励对象主动放

弃申请而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５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１５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５％

。 授予价格为

８．９２

元

／

股。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横店集团东磁股

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

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后的《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横店集团

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一）公司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的规定如下：

１

、横店东磁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公司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进行股权激励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３

、在

２０１０

年会计年度结束后进行考核，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为激励对象是否可以授

予的条件。

２０１０

年度绩效考核目标为：

将

２００９

年设为考核基准年， 以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率不低于

１５％

（含

１５％

）；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得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的平均水平。

４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根据公司《激励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下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上一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的说明

１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法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的审计意见。 经审计确认，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６２

，

３３７

，

４３２．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６２

，

６０２

，

０５４．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２３．３６％

，达到激励计划设定的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３

、经董事会审核，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内均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

适当人选；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均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所有激励对象均不具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所有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４

、根据《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对公司全体激励对象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绩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核并确认公司所

有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均达到合格标准，符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不存在相关规定及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方案中规定的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三、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情况的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监事会对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资格与条件进行了核实， 确认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资格

与条件，不存在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四、公司本次拟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之相关内容不存在差异，不需要

重新履行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及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程序。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一）授予股份种类：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横店东磁限制性股票。

（二）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的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三）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四）授予价格：

８．９２

元

／

股。

（五）限制性股票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

过（股）

比例

Ａ

（

％

）

比例

Ｂ

（

％

）

１

何时金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７ ０．９８６

２

许志寿 常务副总经理兼企业管理部部长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７ ０．２５６

３

任晓明 副总经理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 ０．２１９

４

吴雪萍 董事会秘书

４５０

，

０００ ３ ０．１１０

５

张芝芳 财务部部长

５２５

，

０００ ３．５ ０．１２８

６

陆柏松 东磁研究院院长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 ０．２１９

７

陆德根 办公室主任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０．１４６

８

任旭余 资材战略调达部部长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０．１４６

９

杜文跃 后勤部部长

５２５

，

０００ ３．５ ０．１２８

１０

石天为 资金部部长

４５０

，

０００ ３ ０．１１０

１１

何军义 永磁事业部总经理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 ０．１８３

１２

郭晓东 软磁事业部总经理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 ０．１８３

１３

任海亮 进出口业务部部长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０．１４６

１４

韦晓阳 磁材事业部总经理

５２５

，

０００ ３．５ ０．１２８

１５

金正风 总经理助理

６７５

，

０００ ４．５ ０．１６４

１６

何媚媚 总经理助理

５２５

，

０００ ３．５ ０．１２８

１７

张庆吉 太阳能事业部部长

３５５

，

０００ ２．３７ ０．０８６

１８

包大新 东磁研究院副院长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７ ０．０９７

１９

何震宇 永磁事业部技术部长

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２０

何时高 永磁事业部生产部长

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２１

何永星 永磁事业部经营部长

３５

，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２２

何 俊 软磁事业部技术部长

３５

，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２３

厉世清 软磁事业部生产部长

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２４

王素平 软磁事业部经营部长

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２５

颜 冲 软磁事业部高级工程师

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５

合计

２５

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６５

注：

１

、 比例

Ａ

为任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２

、比例

Ｂ

为任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六）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对相关年度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

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当年、第二、第三年分期根据可申请解锁的确

认条件确认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比例（

３０％

、

３０％

、

４０％

）和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

值总额分别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

经测算，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额预计为

１４

，

９５５

万元，该成本将在激励计划

锁定期内进行摊销。 据此测算，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各期业绩的影响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对净利润的影响（万元）

８７２４ ４２３７ １９９４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元

／

股）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０５

本计划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对每股收益计算中总股本以定向发行后新股本

４２５９０

万本为基数。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七、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

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

其贷款提供担保。

八、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及相关当事人承诺，

在公司董事会确定的

Ａ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６

个月内，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九、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为审查公司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资格与条件，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

符合激励计划确定的授予条件行了逐一核实。 经核实，公司监事会认为：

１

、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

形；

３

、激励对象不存在具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４

、激励对象不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５

、激励对象在

２０１０

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为此，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确定的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全部资格与条件。

十、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１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９

号：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予》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

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

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 同意确认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２

、 公司本次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

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意激励对象获授《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

十一、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

事务所关于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授予

Ａ

股限制股票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之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

计划》之相关内容一致，《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获得全部满足，激

励对象具备相应的获授资格；公司董事会本次确定的授予日及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方案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后，公司即可

办理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手续。

十二、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1

月

28

日 星期五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11-001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0

年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400%

以上，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3

、业绩预告未经外部审计机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

1.036

亿元

2

、每股收益：人民币

0.38

元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2010

年，公司出售了狮山羊房岗土地，获得收益约

4.4

亿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11-002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发出书面

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在公司

22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何向明先生主持，应到

董事

9

人，

7

名董事亲自出席会议，李松董事委托金铎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林祖

希董事委托何向明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全体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经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桂城水厂整体迁移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一）桂城水厂概况

现桂城水厂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东平河畔，设计规模

38

万立方米

/

日，

主要供水范围为南海区桂城街道和大沥镇东部黄岐、盐步等少量区域。

（二）桂城水厂整体迁移原因

桂城水厂现取水口位于城市下游，随着城市的发展，水质将难以有效保障，存在安全

隐患。根据佛山市中心组团城市发展规划和未来全市水源保护区规划，桂城水厂取水口所

在的水源保护区拟取消。 经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同意，拟对桂城水厂进行整体迁移。

（三）桂城水厂整体迁移技术方案

关闭现桂城水厂，将桂城水厂取水口迁移至北江东平水道南海第二水厂取水口附近，

在第二水厂北面建设新桂城水厂。为确保桂城水厂迁移后桂城片区的供水水压，在南海区

体育公园建设水厂增压泵站，从新桂城水厂敷设供水管道向增压泵站供水，再从桂城增压

泵站向桂城片区供水。

（四）桂城水厂整体迁移工程估算

桂城水厂整体迁移工程总投资约

9.99

亿元

(

含利息）

,

包括以下内容

:

1

、新桂城水厂工程：含

38

万立方米

/

日规模水源工程和净水厂工程、原水输水管线工

程。 投资估算约

4.45

亿元（含征地费用）；

2

、桂城增压泵站及配套工程：近期规模

38

万立方米

/

日，远期规模

60

万立方米

/

日。

工程投资估算约

1.86

亿元（增压泵站工程含征地费用，配套工程不含征地、拆迁、青苗补

偿等费用）；

3

、新桂城水厂至桂城增压泵站专用输水管道工程及配套输水管线工程：投资估算约

3.68

亿元（含征地、拆迁、青苗补偿等费用）；

（五）桂城水厂迁移政府补偿原则

经南海区政府审批同意，桂城水厂迁移政府补偿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新桂城水厂重

置成本、需新建的配套设施费用、建设期产生的利息、桂城水厂物业违约补偿费用等。 董

事会要求经营层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尽快落实补偿协议。

董事会认为，桂城水厂整体迁移是符合佛山城市建设需要和饮用水源保护规划要求的需

要。 桂城水厂整体迁移到第二水厂的方案技术上可行，迁移后在管理上利于公司共享资

源，方便运营维护，能节约管理资源，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同意

2011

年度公司经营计划。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

反对，

0

票弃权）

（一）项目背景

平洲污水处理厂目前处理规模为

10

万立方米

/

日， 由南海区市政管理局授予我司特

许经营权经营。 其中一期

5

万立方米

/

日，项目经营服务期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算，为期

25

年；二期

5

万立方米

/

日，项目经营服务期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算，为期

25

年。

根据南海区政府节能减排的规划， 须扩建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

6

万立方米

/

日，

扩建完成后，平洲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将达到

16

万立方米

/

日。

我司与桂城街道办事处已就平洲污水处理厂扩建及今后三期合并运营收费等内容

达成一致意见。

（二）项目主要内容

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投资总额估算为

7363.76

万元， 污水处理费单价为

0.807

元

/

立方米。 保底水量在运营期前两年按

4.2

万立方米

/

日计算，第三年起按

6

万立方米

/

日

计算。 运营年限

25

年。

（三）平洲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合并运营及调价

为达到平洲一、二、三期

"

同厂同价

"

、统一管理和运营，经各方同意，将平洲污水厂一

期、二期项目合同的甲方权利义务由南海区市政局转让给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 同时，

在保持我公司收益不变的前提下，延长平洲一、二、三期经营年限，即经营服务期为自三

期项目进入正式商业运营日起算，为期

30

年。 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经营服务期起算

日起第

1-2

年，平洲一、二、三期项目污水处理统一价格为

0.91

元

/

立方米；平洲污水处理

厂三期项目经营服务期起算日起第

3-30

年，平洲一、二、三期项目污水处理统一价格为

0.895

元

/

立方米。

（四）项目收益情况

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全部投资利润率不低于

6％

， 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8%

，

自有资金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10%

。

董事会认为，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符合公司的主营业务投资方向，项目经济效

益良好。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与桂城街道办事处签订《佛山市南海区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

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合同》和《

<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委托服务合同

（一期）

>

、

<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建设、运营、移交合同

>

和

<

佛山市南海

区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合同

>

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11-001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在东莞市宏远工业区宏

远大厦

16

楼会议室召开全体董事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15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5

名，实到

5

名，会议由周明轩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经钟振强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聘任鄢国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简历附后），任期为

2011

年

1

月

26

日至

2014

年

1

月

25

日。

此项议案投票结果：

5

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戴炳源、高香林对聘任鄢国根为副总经理发表独立意见，认为鄢国根

先生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章程》中不能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

情形，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其他规章制度的规定，同意鄢国根先生的任职。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

高管简历：

鄢国根先生，

1971

年

6

月出生， 中级会计师职称，

1996

年

3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

历任财务部主管等职，现为本公司财务部经理、董事会秘书。 鄢国根先生与本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鄢国根先生目前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2011-001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

公司在

2010

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201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幅度为

-30%～10%

。

修正后的业绩预告：

201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30%～50%

。

3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65,460.31

元。

2

、每股收益：

0.45

元。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报告期业绩增长低于公司

2010

年三季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的主要原因是： 材

料成本大幅上升，人工成本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公司拟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

披露

2010

年度报告，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0

年度报告中公告。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